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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机构概览  

香 港 房 屋 委 员 会  

1.1  香港房屋委员会（下称「房委会」）为没有能力租住私人楼宇的低

收入家庭提供公共租住房屋（下称「公屋」）。同时，房委会亦负

责提供资助出售房屋，以回应中低收入家庭的置业诉求。  

1 .2  截至 2019 年 9 月 [ 1]，房委会有 800 800 个公屋／中转房屋单位，

容纳 2 142 100 人，占全港人口总数的 29%。  

1 .3  截至 2019 年 12 月，房委会成员中有 26 名非官方委员和四名官方

委员，全部由行政长官委任。为使房委会和政府在提供公营房屋服

务时更紧密合作，房委会的正、副主席分别由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和

房屋署署长出任。  

1 .4  房委会辖下设有六个常务小组委员会及两个附属小组委员会，负

责制定不同范畴的政策，以及监督推行情况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 [1]  除非另外注明，本机构计划内所载数字，均为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情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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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房屋委员会组织架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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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 屋 署  

1.5  房屋署是房委会的执行机关，负责推行房委会及其辖下常务小组

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。运输及房屋局常任秘书长（房屋）同时兼任

房屋署署长一职，掌管房屋署，辅以四名副署长。截至 2019 年 12

月 1 日，房屋署有 9 727 名员工，其中 9 114 人为公务员， 613 人

为合约雇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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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 屋 署 组 织 架 构  

分处  

– 策略规划  

– 政策统筹  

– 私营房屋  

– 房屋资助  

 

分处  

– 工务（一）  

– 工务（二）  

– 工务（三）  

– 发展及采购  

分处  

– 屋邨管理（一）  

– 屋邨管理（二）  

– 屋邨管理（三）  

 

分处  

– 行政  

– 法律事务  

– 资讯及社区关系  

– 资讯科技  

– 管理参议  

– 财务  

– 会议事务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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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 立  
审 查 组  

 

一 手 住 宅  
物 业 销 售  
监 管 局  

 

策 略 处  
屋 邨  

管 理 处  

机 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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